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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巴安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安建设”）与中外建华诚城市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外建”）组成的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乙方”）参

与了关于湖口县三里片区雨污分流污水管网等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活动。 

2018 年 8 月 3 日，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发布了湖口县三里片区雨污

分流污水管网等工程建设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本联合体为该项目的第一中

标排序单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工程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81）。2018 年 8 月

29 日，本联合体收到了湖口县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甲方”）签发的中标通

知书，确定本联合体为中标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

讯网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0）。

近日，甲乙双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就该项

目事宜协商一致，签订了《湖口县三里片区雨污分流污水管网等工程建设项目设

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甲方名称：湖口县规划建设局 

2、 甲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甲方为政府性单位，具有较强的政府公信力，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及职责分工 

（一）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 

1、江苏巴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南通市港闸区幸福新城 29 号楼 8106 室 

成立日期：2016 年 05 月 04 日 

法定代表人：姚泽伟 

注册资本：5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道路桥梁工程、给排水工程、顶管非开挖工程、水利

水电工程、土木及钢结构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市政工程养护及维护；工

程机械出租及维护；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巴安建设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中外建华诚城市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胤红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 年 01 月 28 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号楼 2 层 B-0066 房间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信息

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城市规划。（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职责分工 

1、巴安建设为巴安建设、中外建联合体牵头人。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

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



关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

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职责分工：巴安建设负责施工，中外建负责设计。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湖口县三里片区雨污分流污水管网等工程建设项目（EPC）； 

2、工程批准、备案文号：湖发字【2018】21 号文、湖发改字【2018】66

号文； 

3、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是道路和雨污管网的建设改造等，具体包括以下

子项目：（1）三里大道雨污分流管网建设[（一标段）老公安局—供销社]；（2）

洋港片区污水管网连通工程（三标）；（3）老城城防堤周边排污管网建设；（4）

湖口县莲湾小区出口道路工程（含莲湾路污水管网改造）；（5）湖口县学院路南

延伸道路工程；（6）湖口县石钟山（高速转盘至鄱阳湖大市场）道路“白改黑”

项目；（7）湖口县牛湖路（梅兰广场至海青线）道路“白改黑”项目。 

4、工程地址：江西省湖口县； 

5、工程主要生产技术来源：承包人负责； 

6、主要日期： 

开工日期：各子项目具体开工日期以发包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书为准。 

设计工期：中标单位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依据发包人发出的具体子项目的设

计委托书中双方约定的内容完成设计工作。 

施工工期：以发包人发出的各子项目开工通知书上规定的日历天数为准。 

7、合同价（暂定）：11,850 万元人民币； 

8、工程进度款支付： 

（1）按照各子项目施工合同中的签约合同价，根据其实际施工进度、分时

间节点分别支付其工程进度款。  

（2）各子项目在办理了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手续后一个月内付至其施工合同

总价款的 70%，竣工结算并审计后付至其工程审计价款（即工程最终结算价款）

的 95%，剩余 5%作为工程质保金，待保修期满质量合格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无息

付清。 



（3）具体以各子项目施工合同中的相关规定为准。以银行转账汇款方式支

付。 

（4）承包人对工程款的使用应优先支付农民工工资。 

9、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双方履行完本合同的义务并结清费用后即行

终止。 

五、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合同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本合同的签订无需董事会审议。 

六、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展示了公司并购江苏巴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拥有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水利水电施工承包三级证书等资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是公司在江西省市场拓展的成果，也是公司在雨污分流污水管网领域的综合实力

的充分体现。该项目合同金额约 11,85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主

营业务收入的 13.02%，若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将对公司今后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七、风险提示 

合同履行期较长，在履行过程中，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合同各方情况的变

化等都将影响合同的履行，公司特作相关风险提示。 

八、备查文件 

1、《湖口县三里片区雨污分流污水管网等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 日 




